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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何去何從？西班牙近期中小學教
育及課程改革爭論之評析 

 

洪小萍* 何路** 

西班牙於 2006 年進行本世紀第一波中小學教育及課程改革，然而，2008

年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後，為降低早期輟學率與青年高失業率，並改善教育品

質及效率，於 2013年由中間偏右的人民黨推動《教育品質改善法》，但此教育

革新修訂法案自生效實施後仍爭議不斷，迄今方興未艾。本文討論的課程改革

即聚焦在上述法案，研究發現在西班牙此波中小學教改中，前期中等教育階段

的教育分流有造成不平等之疑慮；其次，外部學力評量之施行引發社會爭議，

且各界對外部總結性之國定標準評量與學位掛勾意見歧異；再者，新的課程架

構設計易造成學科間之排擠效應；此外，課程學科偏重工具性知識的產出結果；

最後，宗教教育、國家及自治區官方語文課等課程之爭論亦造成課程革新之路

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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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背景下，眾多國家紛紛於這世紀初進行大模規的教

育和課程改革，西班牙亦跟隨這股潮流，於 2006年發佈《教育法》（Ley Orgáni ca 

de Educaci ón, LOE）（ Bol etín Oficial de Estado [ BOE], 2006），進行非高等教育及

課程改革。然而， 2008 年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後，為有效降低早期輟學率

（ Abandono Escol ar Pre maduro, AEP） 1 與青年高失業率，並改善教育品質及效

率，西班牙於 2013 年底由保守派執政黨--在政治光譜中屬中間偏右的人民黨

（ Parti do Popul ar, PP） --憑仗國會絕對多數優勢強行通過《教育品質改善法》

（Ley Orgáni ca 8/ 2013, de 9 de di ci e mbre, para la Mej ora de la Cali dad Educati va, 

LOMCE）（ BOE, 2013），藉以大幅修訂 2006年之 LOE。 

西班牙中小學課程的重大變革始於 2006 年 LOE。由於受到新自由主義及

全球化的影響，西班牙課程改革政策引進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思維，逐漸往歐洲

聯盟（European Uni on, EU）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 zati on for Econo mi c 

Co- operati on and Devel op ment, OECD）建議的教改路線靠攏（ Bernal, 2014, 2015; 

Tarabi ni & Mont es, 2015），例如，在課程制度中首度導入關鍵核心素養、朝向

以標準化測驗檢視學生學習及學校績效責任、強化教育選擇權、提升宗教教育

重要性等革新，透過外部的教育管制提升國民基本學力與教育品質，藉以強化

國際競爭力。上述服膺新自由主義及新保守主義精髓的教改思維在 2013 年的

LOMCE被進一步加以實踐（ Rodríguez Matínez, 2014, Saura & Luengo Navas, 

2015），此波教育及課程改革理念與西班牙傳統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追求社會

融合的教育核心原則有相牴觸的疑慮，亦即，牽涉到「卓越」與「平等」孰輕

孰重的價值理念問題，故引發某些團體強烈的反對聲浪，支持與反對兩方爭論

不休。究竟此近期的教改法之爭議點為何? 在透過教育改革提升國家競爭力過

程中，如何或是否可能在強調學習績效成果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間取得一個平

衡點？ 

基於上述沿革與爭議，本文採用文件分析法為研究工具，透過相關學術期

刊之文獻論述、報章新聞、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與統計資料、官方法令、政策

白皮書等相關文件資料，評析西班牙中小學教育改革相關內涵、實施現況與挑

戰，聚焦在 LOMCE的課程改革內涵與爭議，試圖達成之目的包含下列幾個層

面：（一）檢視西班牙教育行政運作、改革背景與歷程；（二）探究最新教育

                     
1  為歐盟（European Uni on）評估成員國教育發展的一個教育指標。意指為達到

相當於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nt ernati onal Standard Cl assificati on of Educati on）

第三級（Level 3）教育年段的學生，在西班牙為年齡介於 15-24歲、未完成

前期中等教育或未升學（後期中等教育）且未接受任何技能訓練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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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要內涵與爭議；（三）研析課程政策改革之教育目標、課程架構與內

容、特色與主要爭議。 

 

貳、西班牙教育行政運作與改革背景 

為探析西班牙近期教育改革之重要內涵與爭議，本章節先針對教育行政運

作與學制、改革背景進行檢視。 

一、教育行政運作與學制 

西班牙根據 1978年的憲法從原本彿朗哥（Franco）專制政權轉變為君主立

憲之民主議會內閣制國家，並將全國行政區劃分為 17個自治區（Co muni dades 

Aut óno mas, CCAA），確立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ci ón）的分權制度。其中，教

育事務主要是由中央（Estado）及自治區層級的教育行政機關掌控。教育主權

在於各自治區政府，然依憲法規定，中央有制定教育通則的立法權，以供各自

治區訂立普通教育法令的依據，另享有若干行政執行權。是以，中央層級的教

育行政機關需負責教育相關基本法令的制定與修訂，其主要的權責在於捍衛全

國教育體制的同質性與一致性，並且保證人民能在一個均等的情境下行使憲法

所賦予的基本受教權（莊小萍，2006）。西班牙目前（2018 年 5月）的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為教育、文化暨體育部（ Mi nisteri o de Educaci ón, Cult ura y Deport e, 

MECD）。  

西班牙現行一般正規教育制度以就學年齡區分為幼兒教育（0-6歲）、初等

義務教育、中等義務教育、後期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2 五階段，義務教育為 6-16

歲，共 10年。 LOMCE的改革將中小學教育階段規劃為（ BOE, 2013）：（一）

初等教育（Educaci ón Pri maria Obli gat oria）：6-12歲，共 6年，取消原本三階段

（ Ci cl o）的劃分，屬義務教育性質；（二）前期中等教育（Educaci ón Secundari a 

Obli gat oria, ESO）： 12-16歲，共 4年，屬義務教育性質，分前 3年及最後 1年

兩階段（ Ci cl o）。且於第 4 年實施分流教育，分為預備未來進入普通高中的學

術組（ Enseñanzas académi cas）及預備進入專業教育之應用組（ Enseñanzas 

aplicadas）；（三）後期中等教育：修業年限 2年，分普通高中（Bachillerat o）3 及

                     
2  涵蓋大學教育（Enseñanza Uni versitaria）及非大學教育（Enseñanza No 

Uni versitaria），其中，高級專業教育（For maci ón Profesi onal de Grado Superi or, 

FPGS）即屬後者。 
3  普通高中一入學即實行分組教學，分科技組（Ciencias y Tecnol ogía）、人文與

社會科學組（ Hu mani dades y Ci enci as Soci al es）及藝術組（ Artes）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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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專業教育（For maci ón Profesi onal de Grado Medi o, FPGM） 4 兩類學校。  

二、改革背景與歷程 

囿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西班牙近年來的教育改革主張漸朝市場

化、標準化測驗、績效責任、卓越等思維發展，除國內脈絡外，EU及 OECD

等國際組織對其教育改革方向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2013年的 LOMCE是西班

牙中央政府為了對抗表現不佳的國際教育測驗成果、高早期輟學率與青年高失

業率等困境提出的主要解方。 

首先，西班牙的早期輟學率長久以來居高不下，近十年來高達三成，雖 2011

年降至 26. 5 %，但仍為歐盟各國平均數的 2倍（Instituto Naci onal de Estadística, 

2013; 引自洪小萍，2014）。同時，當時西班牙在連續幾次的學生能力國際評

量計劃（Progra mme for Int ernati onal St udent Assess ment, PI SA）（ 2003、 2006、

2009、2012年）之成績皆不理想，不管是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項目皆低於

OECD國家的平均值（El País, 2016），雖然西班牙教育制度的同質性高於 OECD

其他國家的平均值（ Mi nisterio de Educaci ón, Cult ura y Deport e [ MECD], 2014），

亦即，教育公平性程度高。再者，2008年底之金融海嘯引爆歐債危機籠罩全球

後，西班牙經濟遭受重大衝擊，尤其是青年高失業率情況急速惡化。根據歐盟

統計局（Eurostat）公布之資料（Eurostat, 2013，引自洪小萍，2014），2013年

西班牙的青年（25 歲以下）失業率飆高至 55. 9 %。此外，根據 OECD公布的

2012教育概覽（Educati on at a Gl ance 2012）統計資料，在西班牙 15-29歲青年

屬未在學、未就業的尼特族（ Not in Empl oy ment, Education or Trai ni ng, NEET）

之比率在 2010 年達 23.7 %（ Organi zati on for Econo mi c Cooperati on and 

Devel op ment[ OECD], 2012a; 引自洪小萍，2014）。而針對上述的青年困境，聯

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 ed Nati ons Educati onal, Scientific and Cult ural 

Or gani zati on, UNESCO）在 2012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Educati on for All 

Gl obal Monit ori ng Report）中，對西班牙的高青年失業率及早期輟學率發出強烈

警訊，並建議當局應協助青年族群取得就業技能的工具（ United Nati ons 

Educati 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 zati on, 2012; 引自洪小萍，2014）。 

基於上述，西班牙保守派執政黨人民黨於 2012年甫握政權即將教育改革當

成優先施政重點之一，隔年年底即憑恃在國會具絕對多數之優勢通過

LOMCE，該法案僅有一條法令，即修訂（非廢除）前朝中間偏左政府西班牙社

                     
4  中級專業教育根據主修類別，分為一般技士（Títul o de Técnico）、美術及設計

技士（Tít ul o de Técni co de Artes Plásticas y Di seño）及體育技士（Tít ul o de 

Técni co Deporti vo）等三種畢業證書，此畢業證書即為職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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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勞工黨（Parti 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於 2006年頒布施行之

LOE，但細則多達 109款，整體結構依照 LOE原本的法令架構組織（課程、權

限分配、教育各年段之宗旨與目的、升留級、評量、教育支持系統等部分），修

訂內容涵蓋除學前教育外的所有非高等教育階段之普通教育。由於 LOMCE係

在西班牙史上最具爭議性之教育部長威爾特（ José Ignaci o Wert）任內

（22/ 12/ 2011-25/ 6/ 2015）提出通過，故又稱《威爾特法案》（Ley Wert）或威爾

特教改（ Refor ma Educati va de Wert）。 

 

參、西班牙最新教育改革的內涵與爭議 

一、LOMCE教育改革之重要內涵 

LOMCE 的改革影響範圍擴及除幼兒教育外的其他非高等教育階段，包含

課程、學力測驗、教育分流、大學入學形式、學校管理等層面，以下分述改革

之重要內涵（ BOE, 2013）： 

（一）前期中等教育分流 

學生於三年級時即可選擇學術或應用導向的數學起始課程，四年級時則強

制性進行正式分流課程，分預備進入一般高中的學術組（ Enseñanzas 

Acadé mi cas）及專業教育之應用組（Enseñanzas Aplicadas）。 

（二）初級基礎專業教育之設立 

為兼顧中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多元性與需求，設立初級基礎專業教育

（For maci ón Profesi onal Básica, FP Básica），以取代 LOE 原本設置之初級專業資

格訓練計畫（Progra mas de Cualificaci ón Profesi onal Inicial, PCPI）5 。FP Básica

被列為正式專業技職教育系統的一部份，學校有義務提供此課程，而非如 PCPI

僅為一個替代性訓練方案，如完成兩年 FP Básica的課程，即可參加終期考試取

得 ESO畢業證書或直接進入中級專業教育（FPGM）就讀，透過此設計輔導學

業成就低落或具特殊需求學生能適性發展，培養其基本就業或繼續升學的能力。 

                     
5  PCPI 旨在採取中輟預防措施，從學校、社會等多元層面，來防護青少年免於

陷入教育或學業失敗的危機，減少輟學或被退學的學生人數。針對 16-21歲

且瀕臨從學校中途輟學危機的潛在中輟生、肄業或中輟學生，以及身心障礙

生，提供他們有機會發展基礎專業技能的課程，規劃為專門職業教室（ Aul a 

Pr ofesi onal）專門職業工作坊（ Taller Profesi onal）特殊教育工作坊（ Tall er 

Específico）等三個類型。 

https://es.wikipedia.org/wiki/Partido_Socialista_Obrero_Espa%C3%B1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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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學教育各階段學力檢測 

在小學三年級實施學力檢測，以適時提供個別學生必需的協助措施。另外，

在小學、前期中等教育（ESO）及普通高中（ Bachillerato）最後一年實施全國

共同學力測驗，由中央教育行政機關設計相關測驗，透過外部標準化測驗，一

方面檢測各校辦學品質，提供需改進之處（主管行政機關可擬定改進計畫），另

一方面，作為學生個別學習成果的驗收。在前期中等教育及普通高中階段，從

2017/ 18 學年度開始，通過此項測驗是取得畢業證書文憑的必要條件之一，在

普通高中階段亦是大學入學的成績之一。易言之，此驗證機制旨在確保學生達

到適切的學習程度、學校辦學績效的透明度，以及促使全國學位的標準正常化。 

（四）個別學習及成效計畫之實施 

針對在前期中等教育階段學習成就不佳的學生，在二、三年級導入個別學

習與成效計畫（Progra ma de Mej ora del Aprendi zaje y del Rendi mi ent o, PMAR），

以取代 LOE原本在三或四年級的課程分化計畫（Progra mas de Di versificaci ón 

Curri cul ar, PDC）。若參與 PMAR連續兩年皆無法通過學業要求，即可在四年級

時輔導其進入初級基礎專業教育（FP Bási ca）系統就讀，而非正規分流教育中

的專業教育應用組（Enseñanzas Aplicadas）。 

（五）大學入學制度變革 

西班牙截至 2016/ 17學年度公立大學入學制度為考生以高中成績（佔 60 %）

加上各自治區自行舉辦之大學入學考（Prueba de Acceso a la Uni versi dad, PAU）

（佔 40 %）的總成績，以填寫志願的方式統一申請，並無畢業會考之機制設計。

然為有效評量學校的教學品質績效與學生的能力，因而在 2013 年的 LOMCE

中導入由 MECD制定之標準化、外部、全國性的高中終期評量（Eval uaci ón Fi nal 

de Bachillerat o），亦即，畢業會考（ Reváli da），預計於 2017/ 18學年度全面施行

新制，亦即，取消現行由各自治區政府自辦的大學入學考（PAU）部份， PAU

的成績由畢業會考成績取代。各大學擁有自主權可依據相關規定自行制訂入學

程序，例如，採計高中畢業總成績、修業成績、終期會考成績、與申請科系相

關之特定科目成績等。 

新制規定高中學生須通過所有規定的科目才能參加畢業會考，計分方式為

0-10分，5分（含）以上及格，方可取得高中畢業證書（Tít ul o de Bachiller），

而最終之畢業成績採計修業成績（佔 60 %）及畢業會考成績（佔 40 %），此畢

業總成績可為申請大學的依據之一。若是修畢並通過所有規定的科目，但未通

過畢業會考，則僅頒發高中修業證明（ Certificado），該證明之學術效力僅能申

請進入高級專業教育（FPGS）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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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OMCE教育改革之主要爭議 

LOMCE 教育改革法案旨在改善教育品質及效率，並降低早期輟學率與青

年高失業率，試圖解決長期存在但又迫在眉睫的教育、社會及經濟問題。這些

改革目標本應該是西班牙舉國上下、不分朝野共同期盼的全民志業，但 LOMCE

自通過前與施行後批判聲浪不絕、爭議紛至沓來，例如，過早分流、聚焦在學

業績效、忽略對抗早期輟學的預防性策略、偏重核心素養的評鑑而非教學、中

央加強對教育內容的掌控等，這些改革的措施恐將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Gi meno 

Sacritán, 2014; Moli na, Val enci ano Val cárcel & Úbeda- Colo mer, 2016; Tarabi ni & 

Mont es, 2015）；而西班牙全國最高教育諮議機關教育委員會（Consej o Escol ar）

前任主席 López Rupérez（ López Rupérez, 2017）教授則批評，LOMCE宣稱致

力改善教育品質，但卻完全忽視教師教學品質及改善方式是錯置改革重點，錯

失運用巴雷托原理（Paret o pri nci ple），又稱二八定律（80/ 20 La w），透過優先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來達到大部份的改革目標。簡言之，朝野各界間對如何解決

教育困境的作為存在甚大歧異，並引發反對者在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在野黨

派、教師工會、家長協會、學生組織、學術界等團體）。究竟主要爭議所為何來？ 

以下針對幾個關鍵議題進行相關分析（並請參見表 1所列之支持者與反對者的

論點對照表）。 

（一）過早教育分流恐造成不平等 

學習與成效計畫（PMAR）、初級基礎專業教育（FP Básica）及前期中等教

育第四年分流等三個革新皆是 LOMCE 為了改善教育品質、降低早期輟學率

（ AEP），並提供學業成就不佳或學術性向不強的學生另一個教育訓練機會的相

關措施。支持者堅信這些新制能有效解決西班牙可謂平庸甚至低落的教育品

質，打破長久以來注重融合同質、無視個別差異性的教育，這較易讓無法跟上

進度的學生放棄學習，因此，及早介入引導這些學生邁上第二條路（ Segunda 

Vía）是將他們留在學校繼續接受教育的良方。但眾多支持者也提出呼籲應該同

時挹注更多的資源才有可能達到預期成效（ Barnés, 2017）。相反的，學者 Tarabi ni

及 Mont es（2015）則認為這些制度僅是在美化 AEP 的統計數字，名義上是協

助學生能適性地繼續學習，但過早的分流且無彈性之封閉式設計，實際上嚴重

分化學生，危害到機會均等及教育公平性，更會造成社會的不平等。而這個論

點 OECD 也曾在其研究報告提出實證（2012）。此外，一些研究（ Bernardi & 

Requena, 2010; Gonzál ez, 2002）也顯示學生在決定分流進路選項時會受其社經

背景條件影響，越早的分流設計造成其階級再製的可能性越高。最後，上述這

些針對學習成果低落學生所設置的補救機制似是如 Apple（2000）對新右派的

批評，即是將教育品質不佳歸於學生個人的失敗或錯誤，認為是個人與經濟市

場的結果，並未關注教育政策及實踐缺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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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學力評量對提升教育品質的質疑 

針對西班牙在中小學教育不同階段導入外部總結性評量之措施，支持者論

點為有助提升整體教育品質，同時，學校辦學績效的透明化，有利家長的教育

選擇權。然反對者認為這種以紙筆/電腦形式施測的標準化測驗，恐怕僅能評量

記憶性內容而非實際擁有之核心素養能力，且外部施測者僅重視結果產出，而

無視平日教師教學過程或教育創新的需求，故對是否真能達到改善教育品質的

成效抱持強烈質疑（ Cortés Al egre, 2014）。再者，在小學三、六年級進行之評

量關注的主要領域為語言溝通、數學素養、科學與科技基本素養等核心素養的

獲致，限縮在工具性/功能性知識與技能（Functi onal knowl edge and skills）的概

念，故為取得較佳的評量結果，在教學現場最後可能形成考試測驗科目領導教

學的現象（ Au, 2009）。此外，這個學力檢測及畢業會考機制亦可能間接強化

學校間的競爭，造成明星學校的出現（ Barnés, 2017）。 

（三）國定標準評量之適切性 

外部總結性評量之另一個爭議點是將前期中等教育（ ESO）及普通高中

（ Bachillerat o）兩階段之終結評量結果視為學業用途屬性，亦即，需成績及格

才能取得畢業證文憑。此外，將由普通高中之畢業會考成績取代原本大學入學

考（PAU）的成績，凡獲得高中畢業文憑者皆有上大學的權利。贊成者主要聚

焦在品質控管的論述，反對者則憂心此篩選淘汰機制可能會阻斷未能一次成功

的學生繼續努力的動機（Barnés, 2017）。囿於這個取得學位資格條件之變革後

續影響層面甚廣，引起之反對聲浪過大（由其是學生團體），故 2016年底中央

政府宣佈暫緩實施終結評量與畢業證書掛勾的新制，但欲申請大學者仍需參加

此畢業會考（ BOE, 2016）。 

 

表 1 LOMCE教育改革爭議不同論點對照表 

爭議項目 支持者論點 反對者論點 

教育分流之效應 提升教育品質、輔導適性發展 分化學生，危害教育公平性 

外部學力評量之

功能 

提升教育品質，學校辦學績效

透明化，有利家長教育選擇權 

重視結果產出，偏重功能性

知識與技能，考試領導教學 

國定標準評量之

適切性 

有利教育品質控管 可能阻斷學生努力的動機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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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政策改革之內涵與爭議 

一、課程架構與內容之演變 

課程革新為 LOMCE 的 改革核心，牽涉到課程核心素養（ Key 

Co mpet ences）、課程架構、科目、內容、學科異動、授課時數、可檢測之學習

成果標準及評量指標等相關項目，重要課程改革內涵如下述（ BOE, 2013, 2014, 

2015）： 

（一）課程核心素養（Key Co mpetences）6 之調整 

西班牙於 2006年的教育改革中，參照 EU於 2006年提出的「統整知識、

技能及態度以因應實際生活情境需要」之《終身學習核心素養：歐洲參考架構》

（ Key Co mpet 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 ng: European Reference Fra me wor k）八大

核心素養（ European Co mmi ssi on, 2007），首度將基本素養（ Co mpet enci as 

Bási cas）的概念列入其課程中，作為其國家課程組織的主軸，大幅改制為素養

/能力本位教育（Co mpet ence-orient ed educati on）（ BOE,  2006），希冀透過核

心素養與各領域/科目的結合，能進一步落實在教學與評量當中，最終成為學生

的學習經驗。而 2013年的 LOMCE雖延續此改革方向，但將原本的八大基本素

養（ Co mpet enci as Básicas）增刪並改名為七項核心素養（ Co mpet encias Cl aves）

（ BOE, 2013; Pa mi es, Bl anco, Granados, & Villanueva, 2015）。另一方面，EU於

2018年在檢視一些國際組織對核心素養理念的論述，以及若干成員國實際將之

規劃入課程綱要或標準中後，又重新調整提出終生學習核心素養的革新建議

（European Co mmi ssi on, 2018）。 

從表 2 的核心/基本素養比較表中可觀察到西班牙課程核心素養屬兼具跨

領域素養及特定學科素養之混合課程模式（ Model o Curricul ar Mi xt o）（ Garagorri, 

2007）；其次，LOMCE刪除關於世界的知識以及與其互動的素養（Co mpet enci a 

en el conoci mi ent o y la interacci ón con el mundo físico）及自動自發精神

（ Aut ono mía e i ni ciati va personal）等兩個偏屬人文素養的項目，並增加就業力

的創發與創業精神素養（Senti do de ini ciati va y espíritu empr endedor）；另外，西

班牙核心素養改革的發展與 EU兩次建議的大項類別趨同，其中，EU於 2018

年列入的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素養（ Science, Technol ogy, Engi neeri ng, 

Mat he mati cs, STEM）之科際整合教育議題近年倍受關切與重視，西班牙在近期

將進行的教育再改革計畫中是否會參照 EU最新的建議將此素養列入，值得後

續關注。 

                     
6  又稱為「基本能力」或「關鍵能力」，本文統稱為核心素養一詞。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Jordi_Pa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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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U及西班牙核心/基本素養比較表 

2006年 EU核心

素養 

2006年 LOE基本

素養 

2013年 LOMCE

核心素養 

2018年 EU核心

素養 

母語溝通

（Communi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 

語言溝通素養

（ Co mpet enci a en 

co muni caci ón 

lingüística） 

語言溝通

（ Co muni caci ón 

lingüística） 

讀寫素養

（Literacy 

co mpet ence）  

外語溝通

（Communi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s） 

語言素養

（Languages 

co mpet ence）  

數學素養和科學

與科技基本素養

（ Mat he mati cal 

co mpet ence and 

basi c 

co mpet ences i n 

sci ence and 

technol ogy）  

數學素養

（ Co mpet enci a 

mat e máti ca） 

數學素養和科學與

科技基本素養

（Competencia 

matemática y 

competencias básicas en 

ciencia y tecnología） 

科學、科技、工程與

數學素養（Science, 

technol ogi cal, 

engi neeri ng and 

mat he mati cal 

co mpet ence）  

關於世界的知識以及

與其互動的素養

（ Co mpet enci a en el 

conoci mi ent o y la 

interacci ón con el 

mundo físico）  

 

 

---------------- 

 

 

---------------- 

數位素養

（ Di gital 

co mpet ence）  

資訊處理與數位素

養（Tratami ent o de 

la infor maci ón y 

competencia digital） 

數位素養

（ Co mpet enci a 

di gital） 

數位素養（ Di git al 

co mpet ence）  

學習如何學習

（Learni ng t o 

learn） 

學習如何學習素養

（Competencia para 

aprender a aprender） 

學習如何學習

（ Aprender a 

aprender） 

個人、社會及學習素養

（Personal, social and 

learning competence） 

社會和公民素養

（Social and ci vic 

compet ences） 

社會和公民素養

（ Co mpet enci a 

soci al y ci udadana） 

社會和公民素養

（ Co mpet enci as 

soci al es y cívicas） 

公民素養（Ci vic 

co mpet ence）  

創發與創業精神

素養（Sense of 

initi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 p） 

自動自發精神

（ Aut ono mía e 

iniciati va personal） 

創發與創業精神

素養（Senti do de 

iniciativa y espíritu 

e mprendedor） 

創業精神素養

（Entrepreneurshi

p compet ence）  

文化意識與表達素養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xpression） 

文化與藝術素養

（ Co mpet enci a 

cult ural y artística） 

文化意識與表達素養

（Conciencia y 

expresiones culturales） 

文化意識與表達素養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xpression competence） 

資料來源：整理自 BOE（ 2006, 2013）及 European Co mmi ssi on（ 200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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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重組 

基於一些國際研究指出那些能相對快速增進教育品質的國家皆採行與課程

簡化、工具性知識的強化、適性彈性分流、外部評鑑、產出成果透明化、學校

自治、績效要求等相關的改革措施（ BOE, 2013），因此西班牙將中小學課程簡

化的革新視為 LOMCE教改良方之一，全國性課程基本要求由 LOE中原本各科

獨立的最低授課標準（enseñanzas míni mas）改成 LOMCE中學科分類的基礎課

程（currícul o básico），將課程架構統一正式規劃成三大學科類別：1.主幹核心

科目/領域（Troncal es）-為國定必修課程，課程內容、可檢測之學習成果標準

及評量指標由中央 MECD 制定，這區塊的最低課程時數需為總課程時數的

50 %； 2.專業科目/領域（Específicas）-課程目標及評量標準由 MECD負責，內

容大綱由自治區政府確認制定；3.自由選修科目/領域（de Li bre Confi guraci ón）

-相關課程時數及內容規劃全為自治區政府的權限。此外，各校能依據校本特色

與需求補充上述三類課程，以規劃所提供的教育。表 3及表 4分別為以 MECD

版之小學課程和前期中等教育（ESO）為例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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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學課程架構 

學科類別（ Bl oque） 課程領域（ Área）  

 

 

主幹核心 

（Troncal es） 

1~6年級必修課程： 

1. 自然科學（Ci enci as de la Nat ural eza）  

2. 社會科學（Ci enci as Soci ales） 

3. 卡斯提亞（西班牙）語文學（Lengua Castellana y 

Lit erat ura） 

4. 數學（ Mat e máti cas） 

5. 第一外語（Pri mera Lengua Extranj era） 

 

 

 

專業 

（Específicas） 

1~6年級必修課程： 

1. 體育（Educaci ón Física） 

2. 宗教課（Reli gi ón）或社會及公民價值觀（ Val ores 

Soci al es y Cívi cos） 

3. 至少選一門： 

3. 1 藝術教育（Educaci ón Artística） 

3. 2 第二外語（Segunda Lengua Extranj era） 

3. 3 宗教課（ Reli gi ón）（若之前沒修過） 

3. 4 社會及公民價值觀（ Valores Soci al es y Cívi cos）（若

之前沒修過） 

 

自由選修 

（de Li bre 

Confi guraci ón）  

自治區政府自行規劃，例如： 

自治區語文學（Lengua Cooficial y Literat ura）（若有自治

區語言） 

情感及創造力教育（Educación e moci onal y para la 

creati vi dad）  

某領域課程深化（Profundi zaci ón curricular de un área） 

其他未修過之專業課程、必修課程的深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 BOE（ 2014）自行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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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前期中等教育（ESO）課程架構 

學科類別

（ Bl oque）  

課程學科（ Materi a） 

1~3年級 4年級（學術組） 4年級（應用組） 

主幹核心 

（Troncal es） 

地理及歷史（ Geografía e Hi st oria） 

卡斯提亞（西班牙）語文學（Lengua Castellana y Literatura） 

第一外語（Pri mera Lengua Extranj era） 

生物及地質學

（ Bi ol ogía y 

Geol ogía）（1&3年

級） 

物理及化學（Física 

y Quími ca）（2&3

年級） 

數學（ Mat e máti cas）

（1&2年級） 

學術組取向數學（3

年級） 

應用組取向數學（3

年級） 

學術組數學

（ Mat e máti cas） 

應用組數學

（ Mat e máti cas） 

至少選二門： 

生物及地質學

（ Bi ol ogía y 

Geol ogía） 

經濟（Econo mía）  

物理及化學（Física 

y Quími ca）  

拉丁文（Latín） 

至少選二門： 

專業活動應用科學

（ Ci enci as Apli cadas 

a la Acti vi dad 

Pr ofesi onal） 

創業活動初探

（Ini ciaci ón a la 

Acti vi dad 

Emprendedora y 

Empresarial） 

科技（Tecnol ogía） 

專  業 

（Específicas） 

體育（Educaci ón Física） 

宗教課（ Reli gi ón）或倫理價值觀（ Val ores Éticos） 

至少選一~四門： 

古典文化（Cult ura Cl ási ca） 

美術、視覺及視聽教育（Educaci ón Pl ástica, Visual y Audi ovisual） 

音樂（ Músi ca） 

宗教課（ Reli gi ón）（若之前沒修過） 

倫理價值觀（ Val ores Éticos）（若之前沒修過） 

創業活動初探

（Ini ciaci ón a la 

Acti vi dad 

Emprendedora y 

Empresarial） 

科技（Tecnol ogía） 

舞臺藝術及舞蹈（ Artes Escéni cas y 

Danza）  

科學文化（Cult ura Ci entífica） 

哲學（Fil osofía） 

資訊科技（Tecnol ogías de la Infor maci ón y 

la Co muni caci ón）  

一門未修過的核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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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類別

（ Bl oque）  

課程學科（ Materi a） 

1~3年級 4年級（學術組） 4年級（應用組） 

自由選修 

（Libre 

Configuración） 

自治區政府自行規劃，例如： 

自治區語文學（Lengua Coofici al y Literat ura）（若有自治區語言）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 BOE（ 2015）自行整理製表 

 

（三）課程內涵規劃變革 

在各課程領域規劃部份，首先，取消原本各學科之目標（ Obj eti vo），改列

各教育階段之一般性目的；其次，雖維持綱要內容（Cont eni do），但僅規定主

幹核心的科目；另外，續列各學科（除自由選修科目之外）之課程核心素養評

量效標（ Criteri o de eval uación），並新增可評估性學習成果標準（Estándares de 

aprendi zaje eval uabl es），以利具體產出結果之評測。易言之，LOMCE的課程

較具開放性（ Abi ert o），以教育年段為整體設計範圍，而非如以往以各單一學

科為主的課程綿密規劃，然而，這也意味著相關行政權責機關及學校的投入，

以補足課程的需要並推動（Ál val ez, 2014）。 

（四）取消公民課，提升宗教課的重要性 

全面取消公民課（Educaci ón para la Ci udadanía）。賦予宗教課（ Reli gi ón）

學術性價值，在小學及前期中等教育（ESO）列為必修、在高中則為選修科目，

且皆列入總成績計算，包含獎學金的申請，但減半每週授課時數。同時，在小

學及前期中等教育（ESO）階段分別增列社會及公民價值觀（ Val ores Soci al es y 

Cívi cos）及倫理價值觀（ Valores Éticos）等替代性相關課程。 

二、課程改革爭議 

LOMCE課程改革引發的爭議主要有下列幾個議題，並請參見表 5所列之

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論點對照表。 

（一）學科偏重工具性知識 

LOMCE 改革將課程架構修訂為核心、專業及自由選修三大類學科，雖有

建立七大核心素養，但仍以分科知識為課程架構的依據，此外，刪除公民教育、

降低音樂及美術等相關藝術教育之重要性（從原本的必修變成專業類別的必選

修科目之一）、取消小學階段（ Ci cl o）等措施皆顯示出教育改革是以學習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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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面向為中心，亦即，學校教育主要以知識為內容，且以知識的獲得為目標

（Tarabi ni & Mont es, 2015）。西班牙學者 Cortés Al egre（2014）及 Bernal（2015）

亦指出，課程改革迫使學生必須學習的知識與核心素養落入國定基本課程要求

的眾多可評估性學習成果標準（Estándares de aprendi zaje eval uabl es）中，加上

導入外部標準化測驗且重視學習成果，學習可能變成偏重在重複、機械化的練

習，而非鼓勵批判性思考，有扼殺創造力之慮。 

（二）課程架構造成學科間排擠效應 

雖課程架構的分類相對簡化課程的設計，但也讓學科間立即比較出孰輕孰

重，從 LOMCE制定的核心主幹課程中可觀察到完全聚焦在工具性知識，同時，

讓屬非核心的科目間產生互相排擠的現象，例如，體育（小學階段）、音樂、

第二外語等（Julián Cl e mente, Abarca- Sos, Zaragoza, & Ai bar Sol ana, 2016）。 

（三）宗教教育之施行限縮多元觀點的發展 

因歷史傳統的脈絡，在西班牙教育史上宗教教育常因不同政治意識形態，

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不管其定位如何，基於對宗教自由的基本權利保障（此

乃擁護者的論述主軸），總能在課程規劃中見其蹤跡。LOMCE刪掉倍受天主教

教會曾大力抨擊的公民教育，且讓宗教教育佔有一席之地，雖理論上宗教教育

非僅限天主教特定教義，但在實務上，天主教教義佔據宗教課課堂，甚至擔任

宗教課教師資格之一需由西班牙主教會議（ Conferenci a Epi scopal Español a）認

可。故反對者批評在如西班牙的世俗化國家之教育制度中，將宗教教育納為中

小學專業（必）選修課程中，且賦與學業性價值，是非常不適切的政策，LOMCE

跟保守派及宗教團體等舊勢力連結上不啻是為民主社會的發展敲了一記警鐘

（ García Luque, 2016; Rodríguez Martínez, 2014）。 

（四）國家及自治區官方語文課之角力 

西班牙之官方語言除了西班牙文外，有些自治區的地區語言亦可同列官方

語言（Lengua Coofi ci al），例如，加泰隆尼亞自治區（ Cat al uña）的加泰隆尼

亞語（Cat alán）；或巴斯克自治區（País Vasco）的巴斯克語（Euskera）。長

久以來，在上述自治區中國家及自治區官方語言課因政治因素時有衝突之處，

西班牙文課有被邊緣化的現象。因此，中央政府為加強西班牙化（Españolizar），

確保西班牙文課能在自治區學校教授，以淡化自治區語言的重要性，除將該科

列為自由選修外，LOMCE 並規定在私立學校開設的西文課所衍生之費用可先

由中央代墊，之後再從要撥給自治區的補助款中扣除，這些措施無疑激化國家

及自治區官方語文課之爭。原本 LOE規定自治區政府對國家頒定的課程之彈性

空間為 35 %的時數，有官方語言的自治區則為 45 %，以利自治區語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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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文學及自治區語文學在課程綱要中的地位相當；然 LOMCE將西班牙

語文學列為主幹核心課程而自治區語文學列為自由選修，此外，規劃主幹核心

課程不得低於 50 %的授課時數，再扣除專業類別科目所需時數，剩下的自由學

科時數才分配給自治區語言課程，此舉明顯弱化自治區語言的重要性並實質壓

縮相關課程的教授。學者（Saura & Luengo Navas, 2015）即解讀這是中央政府

限縮自治區權力，以進行再次中央化（ Recentralizaci ón）的伎倆。但此透過代

墊款項的手段以強迫自治區遵行開設西班牙文課之法令，引起有利害關係的自

治區政府抗議，並告上憲法法庭聲請釋憲，最後因此措施不屬中央高層視導

（ Alta Inspecci ón）的範圍，侵害到自治區的教育權限，而被判定違憲（El País, 

2018）。 

 

表 5 LOMCE教育改革爭議不同論點對照表 

爭議項目 支持者論點 反對者論點 

各學科發展不均之問題 
有利知識的獲致與國際

組織學力評量 

偏重工具性知識，重視學

習成果 

課程架構造成學科間排

擠效應 
課程簡化且較開放 非核心課程不受重視 

宗教教育之爭 
保障宗教自由的基本權

利 

宗教教育不應列為必選

修，應保留多元觀點的公

民教育 

國家及自治區官方語文

課之爭 

強化西班牙語文的重要

性 

弱化自治區語言的重要

性，中央政府限縮自治區

權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伍、結論 

LOMCE 是西班牙在國家財政資源縮減下為提昇教育品質、降低早期輟學

率及促進青年就業進行的教育改革措施，然其改革路線與西班牙傳統上重視社

會融合、同質、平等的普世價值產生衝突與矛盾，加上主政當局在未取得多數

共識即強硬施行，而非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以至於紛擾踏至。西班牙近期教

改引發的主要討論議題與面臨的挑戰為下所列： 

 



教育改革何去何從？西班牙近期中小學教育及課程改革爭論之評析 

 

 47 

一、「卓越」與「平等」的價值理念相互競逐，如何平衡兼顧實屬
一大挑戰 

LOMCE 從其強調卓越、競爭、教育產出績效責任、教育選擇權、國定課

程及國定測驗等教育主張與措施，可反映出其循新保守主義及新自由主義概念

的改革思維。例如：導入市場化自由競爭機制，藉由國定標準測驗讓學校辦學

績效趨透明化，保證家長教育選擇權利得以發揮，各校間有意或無意地產生競

爭意識，而非如以往在平等的條件下共同發展，因此，相關人力及物力資源的

投入更顯關鍵，以補強制度造成的可能失衡之處。 

二、中央及自治區政府教育權限產生偏移，教改成功與否端看兩
者間之合作 

LOMCE 的課程架構設計牽涉到中央及自治區政府兩個層級之教育控制權

的消長，依法中央政府有制定國定課程標準的權限，透過此次改革賦予制訂核

心及專業科目學習目標的權能，中央政府擴大介入教育的內部事項，亦即，透

過國定評量標準及總結性學力測驗來主導學生該學習的內容，技巧性地取回教

育內容的決定權。而自治區政府只能透過自由選修科目掌控課程的 10~15 %，

相較之下課程決定權被削弱。 

三、課程架構重組及外部學力測驗引觸學科間的排擠效應，平衡
發展勢為難事 

課程架構的變動形成學科間的排擠效應，某些重要但非核心群的科目易被

忽視；再者，中小學課程七大核心素養因學力測驗科目之故，長期下來可能呈

現各核心素養間發展不均、有所偏頗的情形。 

四、文化價值相關課程的調整啟動對個人信念的捍衛，高度社會
共識似為唯一解方 

某些涉及文化價值與信念之科目的存廢或增減，例如，透過宗教教育的相

關改革恢復過去以天主教文化為主的單一傳統，同時，廢除倡導多元文化課程

觀的公民教育，因未取得社會共識引發強烈反彈，造成課程革新之路窒礙難行。 

五、希冀運用政黨協商機制解決教改爭議，能否達成任務尚視後
續發展 

西班牙中央政府屈於國內政治情勢及壓力（人民黨在 2016 年大選再次執

政，但國會席次未過半，喪失絕對多數優勢），遂於 2016年底發佈暫緩尚未實

施的項目（BOE, 2016），並開始與其他黨派、自治區政府及教育界重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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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近期教育改革再次修正的依據，以期能解決爭端並凝聚共識。故於 2016

年組成國會教育社會及政治協議小組委員會（Subco mi sión del Congreso para el 

Pact o Soci al y Político por la Educaci ón），旨在透過政黨協商完成全國教育諮議

（Pact o Naci onal por la Educaci ón）報告書，以提供後續 LOMCE修法依據。為

研擬修法政策，耗時近一年舉行國會聽政會，以收集與分析各界（專家學者及

教育界代表）意見資料，目前初步確認 15項需進行後續討論修訂的議題大綱，

其中較具爭議的點聚焦在教育經費、私校公共化政策補助（Escuel a Concert ada）

及學校世俗化（El Di ari o, 2017）。 

西班牙由於普通教育法令常依據執政黨的政治取向而被改革或取代，致使

其教育法案法律效力降低，有些法條頒布後從沒實施或被修訂。由於西班牙自

1980 年代轉型為民主國家迄今 30年，教育法案更迭頻仍，已修訂頒佈七個普

通教育相關法案（甚至有一個法案已頒布，但因政黨輪替從未實施），教育常被

當作政治角力的工具，教改受政治意識形態左右居多，教育理念檢討過少，故

朝野對國會教育社會及政治協議小組委員會正緊鑼密鼓進行的全國教育協議

（Pact o Naci onal por la Educaci ón）寄予厚望，希冀解決被批評因執政黨意識形

態而教改的爭議，達到教育及培訓制度穩定發展的目標。然而，這還是不離用

政治手段在處理教育問題的套路，故有批評者即認為這只是中央政府的兩面手

法，一方面透過協商機制提供各黨派發聲的官方管道，同時，讓 LOMCE不被

直接廢除而能繼續施行，若能撐過這一任期，且能取回國會絕對多數，即有可

能不用修訂。此外，因委員會設計的記票機制，讓小黨聲音可能被忽視。因此，

西班牙「再改革之教改」續發展尚充滿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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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 ysis of Controversi al Issues on 

Current Pri 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 onal and Curri cul um Ref or ms i n 

Spai n 

 

Hsi ao- Pi ng Hung*   Jose Luis Garci a Go mez** 

In 2006, Spai n had carried out a refor m on her pri mary and secondar y 

educati on and curricul um t he first ti me of this cent ury. However, after t he gl obal 

fi nanci al crisis i n 2008 and the European soverei gn debt crisis i n 2010, she had t o 

furt her pass LOMCE (t he Organi c La w on t he I mpr ovement of the Qualit y of 

Educati on) in late 2013 t o impr ove her educati 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it h an 

atte mpt t o decrease t he highl y risi ng rate of school dropout and yout h 

une mpl oy ment i n Spai n. Nonet heless, despite all the efforts have been done under 

the ne w l aw, LOMCE has caused certai n controversies since its i mpl e ment ati on. 

Thi s research tries to anal yze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or m on pri mar y and 

secondary educati on and curricul um i n Spai n. By focusi ng on relevant discussi ons 

and issues arisen from t he refor m, t his st udy i nvesti gates several concerns, such as 

too earl y on educati on di version mi ght lead t o inequality; the educati on eval uati on 

conduct ed by an ext ernal party coul d cause social controversi es; t he ne w curri cul um 

struct ure desi gn tends to cause an i nt er-disci pli nary crowdi ng out effect; t he ne w 

courses focus si mpl y on t he out put of instrument al knowl edge; as well as t he 

disput es bet ween t he reli gion educati on and co-official languages posi ng as 

obst acl es to t he refor m i mpl ement ati on.  

Key wor ds: educati on and curricul um refor ms, pri 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 on, 

Spa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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